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 2025 )苏0707破申16号

申请人：宿迁三创商贸有限公司，住所地宿迁市沭阳县苏州 

西路118号凯旋驾校对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3225822746927.

法定代表人：吴甜甜，执行董事。

被申请人：连云港赣榆王牌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连云港市 

赣榆区青口镇黄海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707685306052B。

法定代表人：杨善洪，执行董事。

经申请人宿迁三创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创公司）向本 

院执行部门申请，本院依法作出（2018)苏0707执154号执行决 

定书，以被申请人连云港贛榆王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 

牌公司”）无可供处置财产为由，决定将王牌公司移送破产审查。

经审查查明，本院于2017年7月14日作出（2017)苏0707 

民初80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告宿迁三创商贸有限公司的诉讼 

请求。原告不服该判决并提起上诉，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7)苏07民终3915号民事判决：一、撤销连云港市贛榆区 

人民法院（2017)苏0707民初807号民事判决书；二、被告连云 

港赣榆王牌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曰内向原告支付



货款10万元及利息。因王牌公司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三创公司于2018年1月10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 

中，因王牌公司无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人三创公司以被申 

请人王牌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资不抵债为由向本院申请将该案 

移送破产,本院于2025年3月26曰受理该申请，并于2025年4 

月9日通知了被申请人王牌公司，王牌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 

异议。

另查明，被申请人王牌公司是经营家用电器等的有限责任公 

司，于2009年2月16日在连云港市赣榆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 

册，注册资本为50万元。我院目前受理的王牌公司作为被执行人 

的尚未履行完毕的案件共计1件，涉案标的10万佘元，未执行到 

位。经执行部门查询，王牌公司名下无可供处置财产，公司资产 

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本院认为，申请人三创公司系被申请人王牌公司的债权人， 

其债权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被申请人王牌公司系公司法人， 

经强制执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具备 

破产原因。本院经申请人三创公司申请将被申请人王牌公司移送 

破产审查，符合法律规定，应予受理。王牌公司登记注册地在连 

云港市赣榆区，本院依法对本案有管辖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七条第二款，《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第一条第一款、第四条第二项、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一 

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申请人宿迁三创商贸有限公司提出的被申请人连云港赣 

榆王牌贸易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判员 孙振鎏

本件与綱对无异
法官助理 张诗坤 

书 记员 董慧平



法律条文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二条第•款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 

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

第三条破产案件由偾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七条第二款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 

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N题的规定(一)>

第一条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 

具备破产原因：

(一） 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二）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相关当事人以对债务人的债务负有连带责任的人未丧失清偿能力为由，主张债务人 

不具备破产原因的，人民法院应不予支持#

第四条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 

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因资金严重不足或者财产不能变现等原因，无法清偿偾务；

(二） 法定代表人下落不明且无其他人员负贵管理财产，无法清偿债务：

(三） 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

(四〉长期亏损且经营扭亏困难，无法清偿债务；

(五）导致债务人丧失清偿能力的其他情形。

(三M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五&一十一条在执行中，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符合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 

规定情形的，执行法院经申请执行人之一或者被执行人同意，应当裁定中止对该被执行 

人的执行，将执行案件相关材料移送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


